江华县2022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全额拨款正科级单位，属一级预算单位，下设十股室及两个二级单位，内设股室为：办公室（政工室）、政策法规股（信访室）、计划财务审计股、行政审批服务及综合验收股、建筑业管理股、勘察设计和建筑节能股、城市建设管理股、村镇建设管理股（扶贫工作办公室）、房地产市场监管股（住房保障股）、人防指挥通信股。所属事业单位为：质监站、城建档案室。

核定人员编制39人，实有在职在编人数39人。

（二）资金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财政资金，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水平，巩固脱贫成效，按照省、市、县乡村振兴工作总体要求，2022年财政计划下达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15万元，实际下达农村危房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万元。

（三）资金绩效目标
2022年财政下达的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用于实施56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到位率100%；实际支付115万元，完成了56户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达到住房安全稳固、遮风避雨、厨卫入院的要求，预算执行率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资金管理及使用均根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要求，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全部用于农村危房改造项目，通过惠农“一卡通”系统，补助资金直接发放到户。预算绩效管理完成率100%，支出农村危房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万元，完成率100%。

三、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2022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总体目标是：完成全县56户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达到住房安全稳固、遮风避雨、厨卫入院的要求。全年实际完成农村危房改造56户，完成率100%。
四、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计划实施的56户农村危房改造，已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改造后房屋满足基本居住功能需要比例为100%，改造后验收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当年开工率、完成率均达到100%。

成本指标：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新建房屋补助1-4.5万元/户不等，其中监测户3-4.5万元、低保户1.5-2万元、分散特困供养2-2.5万元、其他脱贫户1-1.5万元。修缮加固补助0.5-1.5万元/户不等，其中监测户1-1.5万元、低保户0.8-1万元、分散特困供养0.8-1万元、其他脱贫户0.5-1万元。坚持保障基本居住安全的原则，引导农户量力而行、理性建房，合理控制建房面积和标准，满足农户基本使用功能要求和生产生活需要。新建类住房面积（含辅助性用房面积）控制标准为：1人户20-60平方米；2人户30-80平方米；3人户40-100平方米；3人以上户人均不低于13平方米、不超过30平方米。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受益群众56户。

社会效益指标：改造后房屋在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地震中无严重毁损，改造后房屋人畜分离、卫生厕所等基本卫生条件有基本保障。

可持续影响指标：改造后房屋保证安全期限至少20年。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农村危房改造家庭满意度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及做法：

1.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危房改造

一是精准摸底。年初组织各乡镇全面开展排查摸底，对疑似危房，经村级现场核实后报乡镇初审，再汇总报县住建局，避免作风不实、摸底不全、虚报错报的问题，有效减轻县级危房鉴定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精准鉴定。由县住建局牵头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现场鉴定，统一鉴定标准，严格审核把关，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配合做好农户基本信息和身份类型核实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鉴定有争议、等级把握不准的，由县危改办组织会商讨论确定。

三是精准实施。经鉴定为C、D级危房的，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审查，符合危改政策的及时纳入改造计划，按程序进行评议并三级公示，联合审查不符合政策的及时告知农户并取消申报，确保纳入对象精准。经鉴定为D级危房需实施重建的要求农户及时搬离危房，先拆旧再建新，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多措并举，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在存量摸底、危房鉴定、现场监管、竣工验收、资金发放中，我县创新思路，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危房改造。

一是实行分批拨款。为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户，我县根据危改工程进度采取分批验收模式，实行竣工一批、验收一批、拨付一批资金，有效促进工程进度。通过分批验收方式，切实解决了农户建房资金压力，有效提升群众满意度。

二是实施公开透明。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公开危改政策，畅通信访渠道，将危改政策宣传资料张贴到村、发放到户，将县级和各乡镇危改咨询投诉电话上网公示，将危改咨询电话公示到村到户，所有农户对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反映和咨询，便于县危改办及时掌握情况，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将信访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减少信访投诉问题。

三是强化现场监管。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和《永州市农村住房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农村住房常态化排查和整治机制。编制印发了农房设计方案图集免费供农户建房参考选用，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有效提升农村建房管理水平，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和技术指导服务，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严格把好工程质量安全关，有效保障群众安居工程。

四是有效控制标准。为有效解决危改建房面积管控难问题，我县严格执行评议公示制度，在对象审核时根据危改户家庭人口核定最低住房保障面积和最高控制面积，并在评议公示中予以明确；开工前签订危改协议，明确告知建房面积、建设时间、验收标准等要求；新建类危房改造要求按程序审批确认宅基地合法性，修缮加固类应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现场验收。验收中发现超面积超层、验收质量不合格的一律不予验收。

五是实施整体改造。充分利用村集体公房、闲置学校等实施整体改造，整合项目资金建设村级五保之家，有效解决村内分散供养五保兜底对象等住房保障问题。

六是致力解决特困兜底对象住房困难。根据危房改造方式和补助对象类型，我县实行差异化分类补助政策，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监测户进行重点帮扶，帮助兜底保障特困对象及时解决基本住房安全保障问题。

3.突出特色，聚力实现改造效果

江华是一个瑶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大县，独具特色的瑶家木结构吊脚楼、舂墙房等特色民居有千年瑶寨之风，为保持民居特色，推进民族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开发，在农村危房改造中，我县因地制宜，聚力实施保护修缮。一是保存特色风貌实施改造，结合传统村落保护和瑶族特色风貌改造工作，对瑶山木结构吊脚楼和舂墙房等特色民居实施危房改造时，坚持按保存原有风貌、突出地方特色的原则进行改造修缮，打造出一批如桐冲口、香草源等特色瑶寨村落。二是支持乡村开发实施改造，通过危房改造，有效解决贫困瑶胞的基本住房保障，充分体现地方特色风貌和民族传统文化，办起了农家乐和乡村民宿，让村民实现了安居乐业。

六、有关建议

无。

           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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